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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政策解答

1.问：满足什么条件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
答：连续工作一年以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特别提醒：职工连续工作满1年以上，既包括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
2.问：入职新单位，如何享受带薪年休假？
答：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职工新进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即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当年度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
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3.问：带薪年休假可以休多久？
答：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特别提醒：累计工作时间包括职工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法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期间（视同工作期间）。职工的累计工作时间可以根据档案记载、单位缴纳社保费记录、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确定。
4.问：哪些情形职工不享受当年的带薪年休假？
答：《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特别提醒: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职工已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年度内又出现上述第（二）、（三）、（四）、（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不享受下一年度的年休假。
5.问：职工离职当年年休假天数怎么折算？
答：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
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于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
6.问：带薪年休假谁来安排？
答：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特别提醒：安排职工年休假既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也是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民主程序，通过完善规章制度、签订集体合同等方式，明确本单位的具体实施办法，充分依法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益，不能随意单方面取消。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约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的年休假天数、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高于法定标准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或规定执行。
7.问：带薪年休假可以分段使用、跨年度安排吗？
答：可以。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
特别提醒：用人单位在安排年休假时，应结合单位与职工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职工意愿与个人需要，支持职工灵活分段拆分使用年休假，促进带薪年休假制度更好落实。
8.问：带薪年休假期间能只发基本工资吗？
答：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9.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有关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适用本办法。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外，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依照本办法执行。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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